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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 2016 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2016 年德宏州财政局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继续委托沿用

去年的两家中介机构对 2015 年度德宏州州本级 12个重点部

门和重点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（其中：州级重点部门（单位）

4 个，州本级重点项目 8 个），评价资金为 27300.56 万元，

其中：州本级财政资金 13420.02 万元。

一、加强州本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着重点

1.强化目标任务完成，注重绩效目标实现。一是州级按

照“科学合理、绩效鲜明、简便易行”的原则，逐步构建各

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重点反映财政资金的投入、

过程、产出以及“四个效益”（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政治

效益和生态效益）的实现；二是重点跟踪关注项目目标任务

的完成，绩效目标“四个效益”的实现；三是认真总结引入

第三方机构对政府支出进行绩效评价的经验，不断完善此项

工作。同时，积极督促州内各县市财政部门开展引入第三方

机构对政府支出进行绩效评价，逐步在全州范围内建立引入

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机制；

2.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一是继续做好评价结果与整

改工作，要求被评审部门（单位）高度重视绩效绩效评价结

果揭示的问题，按绩效评价结果整改通知书的整改建议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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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整改措施，认真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结果反馈主管部门或

财政部门；二是进一步落实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

的机制，强化绩效、突出绩效，每年州级部门（单位）预算

编制工作时，将绩效评价结果提交局党组、局领导和相关业

务科室，作为安排年初预算的重要依据，与部门次年预算编

制和项目支出预算上限挂购，对于绩效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的

项目，从紧安排下一年度预算或取消该项目。

二、积极组织县市财政开展县本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

价工作

为做好德宏州 2016 年度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和预算

绩效管理工作，我州根据国家、省、州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

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新预算法）、《云

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，发文

要求各县市结合实际，尽早计划好、开展好 2016 年度本级

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提高财政

资金使用效益，优化财政资金结构，完善财政资金管理政策。

并要求各县市参照州财政局的做法，结合实际尽早开展工

作，对没有开展县市本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县

市，今年务必开展此项工作，已经开展了此项工作的县市要

总结经验，并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工作面。

三、加强制度建设

2008 年德宏州人民政府出台了《德宏州州级财政支出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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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评价暂行办法》，2015年和2016年德宏州财政局制定了《德

宏州州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德宏州州级财政预

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德宏州州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

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德宏州州对下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

标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制度。

四、积极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和绩效评价工作的宣传

1.财政绩效评价工作在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，涉及部门

多、专业性强，只有不断加强学习，不断积累工作经验、不

断创新，才能适应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需要；只有通过学习、

实践，开展试点并在此基础上掌握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

方法、程序，以及如何设置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

熟练掌握撰写绩效评价报告，才能为进一步开展财政资金支

出绩效评价工作打下良好基础。

2.促进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与财政预算编制相结合，

为预算编制提供科学依据。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与预算相

结合，就要建立财政绩效预算管理体系和制度，从制度上对

绩效评价与预算相结合作出规定，使绩效考评的结果与下一

年度的预算编制相挂钩，效果好的，予以支持，加大支持；

绩效差的，减少支持或停止支持。在预算绩效管理上要求“预

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

果有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”的五有制度。


